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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住权作为我国《民法典》中新设的物权，根据我国《民法典》311条第三款规定，存在被善意取得的

制度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居住权的诞生背景具有强烈的社会帮扶和伦理性，善意取得制度则侧重于维护

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可以说两者之间从根本的法价值上就具备天然的不协调性。这种冲突体现在具体

法律文本和制度中时就使得二者在衔接适用上需要结合二者特性，重新认定居住权善意取得时的具体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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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property right in China’s Civil Code, the right of residence has the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being acquired in good faith according to the third paragraph of Article 311 of The Civil Code, 
but the birth background of the right of residence has a strong social support and ethical nature, 
while the good faith acquisition system focuses on maintaining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s and rea-
sonable trus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wo have a natural incompatibility from the fundamental legal 
values, and this conflict is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 legal text and system,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two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 of the right of 
residence in good faith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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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民法典》第 311 条第三款为居住权的善意取得给予了适用的窗口，但是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

脱胎于“物在呼叫所有人”和“以手护手”两种极端方案中的折衷道路，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

赖、弱化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保护，从而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整体利益的目的，可以说善意取得制度就

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而诞生的[1]。而居住权制度在罗马法时代即是为保证奴隶和无继承权的家庭成员的

居住利益，为此居住权先天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社会帮扶性[2]。二者之间的不同法价值导向，反映在具

体法律条款中，产生的即为善意取得制度以有偿、支付合理价格为构成要件，而居住权则是以无偿为原

则、有偿为例外，且具有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强烈人身性特点，也正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居住

权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的衔接具有一定的困难。 
居住权的善意取得也不同于抵押权的善意取得，抵押权是为确保主债权的实现而在物上设立负担的

一种担保物权，抵押权本身从属于主债权，在观念上可以将之与主债权合并评价，视为有偿交易行为[3]。
然而，单从构成要件而言，居住权和不动产抵押权之间却也存在相似之处，二者的权能体现均为在一物

上设立负担，且都以登记作为设立、生效要件。应该说不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取得和居住权的善意取得在

制度上具备“大同中的小异”，然而“小异”的存在往往要求将被参照规范进行一定限制或解释，从而

才具有被类推适用到具体案件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在居住权善意取得这一命题下，更是需要结合居

住权和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特性和构成、生效要件综合评析，进而协调制度之间的链接性，明晰适用的

前提。 

2. 居住权善意取得的先决条件 

居住权与善意取得制度衔接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交易性”和“伦理性”，在具体的法

律适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居住权的特性，进一步解释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在这其中作为善意取得前提要

件的无权处分，并不会因为居住权的特性而遭受影响，从而也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而完成相应登记

手续也可以参照不动产所有权、抵押权的善意取得规则予以使用。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居住权时，

主要的难点集中在价格的认定、善意的认定和居住权合同的影响之中。 

2.1. 合理价格的认定 

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以无偿为原则，有偿为例外的规定使得我国的居住权兼具社会伦理帮扶性

和投资属性，在过往学者的论述中将之分别称为“社会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善意取得制度

中将“以合理价格转让”作为独立要件的正当性，表明善意取得制度本质是为保障交易安全而生的制度，

在无偿行为中，受让人不会因返还财产而遭受损害，故无保护之必要。然而倘若一概认定无偿设立的居

住权均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必然会导致受帮扶的居住权人的期待利益遭受损害，也有违其背后以社

会帮扶为导向的法律价值。基于上述现实情况，在判定“合理价格”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设立居住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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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结合背后属性做出不同评价。 

2.1.1. 投资性居住权的合理价格认定 
合理价格的判断需要依靠市场价格和交易习惯进行认定[4]在目前居住权为法律明文禁止转让的情形

中，投资性居住权或以合资建房和分时度假酒店[5]和融资居住权的形式出现。在合资建房中，可以从建

房成本上考虑，只要居住权人所付价款达到一定比例或该款项的支出在建设房屋时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或

极大的帮助，即应视为居住权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 
而在分时度假酒店式的居住权中，由于当事人的目的为保障度假时的住房权益，此时负担居住权的

房屋实际上承担的是酒店的职能，为此在合理价格的认定上可参考当地同等配置酒店的单日价格结合居

住权期限进行认定。 
虽然居住权不可转让，不具有静等升值再进行转让的可能，但是有偿的例外也使得以融资为目的的

居住权成为可能，居住权人向所有权人支付价金，设立居住权后约定待期限届满，所有人还本付息的同

时解除居住权。此时作为融资手段，合理价格的认定由于市场的缺失无法严格认定，可直接采用当事人

间约定的价格，只要价格不明显过低，即视为支付合理价款。 

2.1.2. 社会帮扶居住权应视情况排除合理价格 
无偿的居住权并不一定就是以社会帮扶为目的，同理有偿的居住权也未必就一定是投资性居住权。

在对居住权性质的认定上，应该首先从当事人设立居住权这一法律行为本身内容进行解释，而法律行为

的解释本质上是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意思表示的内容应是首要考虑要素[6]。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使得现实中的社会个体在各有各的独特经历的同时，也各自具备着独立的心理

感知，所有人为居住权人设立居住权后象征性的收取些许价款或只是为使居住权人能够心安理得的享有

自身的居住权益，但这并不会因为有偿而改变其背后的社会帮扶的本质。在经过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

的解释确定社会帮扶的本质后，鉴于社会帮扶居住权以无偿作为原则，在善意取得制度中，也认定“合

理价格”时，即便价格明显过低，也应一并视为合理价格。而在居住权无偿设立时，可以视情况的将合

理价格排除认定，或将居住权人曾经对所有权人的一些帮助、帮扶经历解释涵盖进入合理价格之中，而

不局限于本次设立的有偿与否，进而通过解释的方式实现居住权背后社会帮扶性的法价值统一。 

2.2. 善意的认定 

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在保障善意第三人合理的信赖利益的基础之上，善意的认定是善意取得的核心要

件。就其内涵而言，善意是与恶意相对的，即为不知，也不应知、不用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

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的第十五条，罗列出不能被认定为善意的情形，其中除登记簿本身能够载明的内容

外，第四、第五项都以“知道”为要件。不同于不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中作为受让方的第三人可以按

照登记的权利推定规则，只需要合理信赖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便足以认定善意[7]。投资性居住权自然能

够以同样的客观善意认定标准进行善意的判定，但是在具有伦理帮扶性的居住权中，居住权人很多都是

所有人的亲戚、朋友，其与所有人间可能相对熟悉，在对其主观善意的认定中可能稍显不利。在关于善

意认定这个问题中，主要的核心点在于第三人注意义务的承担大小上，在日常的交易中，第三人与所有

权人可能并不熟悉，若要求第三人承担过大的注意义务显然不利于交易的便捷性，但是在第三人与所有

权人熟悉时，是否就应当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呢？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的熟悉可能是建立在过往的共同

经历之上，熟悉的内容可能仅限于所有权人本人，并不意味着居住权人知悉所有人名下住宅的登记情形

与实际情况，也不应因熟悉的存在就要求居住权人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和审慎义务，反而可能正是因为

熟悉，所以才更为信任所有人告知的情形，因为熟络的关系有时才是信赖的基础。熟络的朋友、亲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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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陌生人更值得信任，在居住权人善意的认定中，应采取和其他第三人善意认定的相同标准，只要能

够证明居住权人合理信赖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就应该认定为善意，而无需承担更大的注意责任。 

2.3. 居住权合同的影响 

居住权的设定需要住宅所有人和居住权人签订债权性质的居住权合同后，再通过登记这一行为公示

居住权合同中的部分条款，使得这部分条款转变为物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实质为将当事人双方

间的债之关系中的一部分通过登记行为切割出来后物化债之关系，对于未登记、未公开的部分仍为双方

当事人间的债权关系，不具备物权的效力[8]。我国《民法典》删去了原《合同法》第 51 条的规定，使得

交易行为的效力不会因交易外其他共有人的主观意图而陷入摇摆的处境，但是在《物权编司法解释》，

解释者明确规定若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也将使得善意取得陷入不能。 
我国《民法典》中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被集中在总则编之中，相比较与受第三人主观因

素影响较大的追认而言，无效和被撤销的构成更为客观，在这其中其他共有人作为适格主体能够请求居

住权合同无效、被撤销的情形也限于居住权人和处分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情形中又或者是所有人为

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在上述情形中，在所有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合同因当事人一方无

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效，进而导致居住权自始不能的情形自不待言。而在所有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

合同的效力有待监护人追认。 
不过，一般情况下部分合同条款的无效或被撤销并不会导致整体的无效或被撤销，其他有效的部分

依然保持着应有的效力，在居住权合同中具有登记能力的条款经登记产生物权的效力，其余不具有登记

能力的部分仍旧仅在双方当事人间产生债的约束力，由此若被无效或撤销的条款为已经登记的条款，此

时产生登记簿与约定内容的不一致，在修订登记簿内容前，登记簿公示的内容对外依然针对第三人，但

双方当事人间仍以合同为准，若被撤销的内容为无法登记的事项，则居住权的效力不受影响，双方当事

人可就无效内容以居住权合同内约定的争议解决的办法另行协商。 
但是在居住权的善意取得中，虽不应让受帮扶一方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但也并不意味着其无需对

合同相对方有最基本的了解，在明知或应知对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仍与其签订居住权合同时，应该认为

是居住权人使得自己的期待利益陷入摇摆不定的处境，同时也排除自己被认定为善意的可能。可以这样

认为在法律行为的无效和被撤销的情形，导致居住权合同自始不生效或部分条款无效、被撤销的同时，

也额外排除居住权人善意的可推定性，使得居住权的善意取得自始不能。 

3. 居住权善意取得的排除 

虽然基于社会帮扶性，对居住权善意取得中合理价格和善意的认定可以稍作扩张解释，以实现法价

值的统一和对受帮扶人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不应是无底线的保护和一味的妥协。居住权利益毕竟涉及到

对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姑且抛开设立居住权后可能对房屋价值造成的不利影响，若被设立的居住权的房

屋为当事人间夫妻共同生活的房屋，且居住权的人加入不利于夫妻间共同生活，此时应为保护夫妻间的

居住利益而认为居住权善意取得中存在例外的可撤销情形。 
对夫妻共同生活的保护在早前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中已有迹可寻，在其中有关家庭住房所

有权被善意取得规定的第 12 条第一款的最后一句规定“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除外”。从伦

理角度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而家庭赖以延续的基础是家庭住宅，在家庭住宅的权益无法

遭受合理甚至优先的保护时，家庭关系的延续基础也岌岌可危。婚姻家庭住房的保障和善意取得中当事

人获取物的所有权都属于法律保护的物权，而从保护对象上来看，保障婚姻家庭住房的目的是确保当事

人有房可住、有家可依，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根本需要，是一种对生存权的保障，而善意取得制度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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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让人的合理期待利益，是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其根本是保障发展权。从为人的基础而言，生存权的

保护应该优先于对发展权的保护[9]。 
然而，《民法典》和相应的《司法解释》中并未吸纳该条对家庭住房的保护，而是更为偏重与保护

更具广泛性的交易安全，但是在居住权的善意取得中，由于社会性居住权的伦理基础，此时产生的并非

交易安全和家庭保障间的冲突，而是伦理与伦理间、亲戚的保障和夫妻二人间婚姻家庭住房保障的冲突，

在此基础上对婚姻外第三人的居住权益的保护不应优先于配偶相互之间的住房保护，否则将会产生为维

护他人权益而不枉不顾自身能力的局面，最后只会导致双输。 
在认定居住权的存在是否会导致所有人一方的居住权益受损的情形中可以依“不动产单元”的概念

进行客观认定，在以往不动产单元的划分是依据权属界线和空间上的独立性进行划分，为此不能认定一

套房屋上有几个房间就认为可以划分为几个单元，但是居住权只涉及权利人有权占有和使用该房间和为

保障特定生活需要使用公用设备的权利，并不涉及房屋的归属问题，在裁判上可以将此视为客观情形对

情形进行认定。 
在法律适用上，若居住权人的存在客观和主观上对所有人的居住利益造成损害，此时可通过适用情

势变更的相关规则，撤销居住权合同，从而使居住权的权利消灭。 

4. 结语 

善意取得和居住权之间存在着立法价值上的冲突，但制度上的参照适用却也为居住权的善意取得留

下适用的空间和余地。为维护居住权的立法价值和背后的社会帮扶性，应该立足于居住权的特点对善意

取得的构成要件做出不同的扩张解释和类推适用，以期保护居住权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但是保护并非无

底线的，在居住权的存在导致所有人的家庭住房利益遭受损害时，产生伦理性的冲突的同时更应偏重保

护所有人的利益，此时应当因例外情形的发生，根据情势变更的规则排除或撤销居住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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